
臺東縣池上鄉公所清潔隊木料領用計畫 

114.12.09 版 

壹、為促進垃圾減量及資源循環再利用，減少掩埋場空間負荷，臺東縣池上鄉公

所清潔隊(以下簡稱本所)免費提供木料領用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貳、領用方式 

一、適用對象及地點：一般民眾、機關、學校(含公私立幼兒園)、團體及公司

行號，領用地點為本鄉垃圾掩埋場。  

二、領用尺寸：依本所領用尺寸為準。 

三、領用說明：申請人請自行至本所或本鄉垃圾掩埋場申請領料，並填寫領用

申請表（附表一）及領用登記表（附表二）。 

四、領用方式：請自備工具及載運車輛（容器）至本鄉垃圾掩埋場自行裝取領

用木料。 

五、領用原則： 

(一)領用目的不得用於商業用途，亦不得原物轉售，違反規定則取消領用資

格，並需賠償轉售金額予本所，倘經自行加工處理者不在此限。  

(二)本所得視整體庫存數量情形，擁有核定申請領用量之權利。 

(三)本所得視未來木料市場需求變化，保留修正相關領用規定之權利。 

(四)申請人領料後，由本所填寫領料日期及數量，並請申請人於領料登紀表

申請人簽收欄位簽名。 

參、本計畫聯絡窗口為本所清潔隊：電話：089-862041 分機 126 或 156，傳真電

話：089-863891。 

  



附表一：臺東縣池上鄉公所清潔隊木料領用申請表 

領用單位(人) 

(*必填) 
 

填表日期 

(*預設為當日) 
年 月 日 

聯絡人 

(*必填) 

□同上 

□＿＿＿ 

連絡電話 

(*必填) 
 

用途說明 

(*必填) 

□抑制揚塵 

□園藝造景 

□土地施肥 

□其他 領用量 

(*必填) 
      公斤 

領用地點 

(*必填) 

 

領用及載送原則： 

（一）請民眾備妥挖取木料之工(機)具及自備載運車輛（容器）至本鄉

垃圾掩埋場自行裝取領用木料。 

（二）領用目的不得用於商業用途，亦不得原物轉售，違反規定將取消

領用資格，並需賠償轉售金額予本公所，倘經自行加工處理者不

在此限。 

（三）本公所得視整體庫存數量情形，擁有核定申請領用量之權利。 

（四）本公所得視未來木料市場需求變化，保留修正相關領用規定之權

利。  

（五）完成裝載後，應於載運車輛蓋上防塵網或帆布等，避免揚塵飛散

及木料掉落。 

（六）其他相關規定請配合現場作業情形。 

 

  



附表二:臺東縣池上鄉公所清潔隊 115 年○月領用登記表 

領料日期 
領料數量

(Kg) 
用途說明 

領用單位

(人) 
聯絡人 連絡電話 

(範例) 

114/12/05 
500 

■抑制揚塵 

□園藝造景 

□土地施肥 

□其他       

王○明 
■同左 

□＿＿＿ 

0933-XXX-

XXX 

 

 

□抑制揚塵 

□園藝造景 

□土地施肥 

□其他       

 
□同左 

□＿＿＿ 
 

 

 

□抑制揚塵 

□園藝造景 

□土地施肥 

□其他       

 
□同左 

□＿＿＿ 
 

 

 

□抑制揚塵 

□園藝造景 

□土地施肥 

□其他       

 
□同左 

□＿＿＿ 
 

 

 

□抑制揚塵 

□園藝造景 

□土地施肥 

□其他       

 
□同左 

□＿＿＿ 
 

 

 

□抑制揚塵 

□園藝造景 

□土地施肥 

□其他       

 □同左 

□＿＿＿ 
 

說明：請逐次依實際領用數量及木料用途登記，並於每個月彙整統計。 

清潔隊核章： 

 


